浙江音乐学院课程增加、停开、更改学期申请表
（20  —20   学年   学期）
	开课教学单位
	
	课程名称
	

	课程代码
	
	课程类别
	

	课程学分
	
	课程学时
	

	考核方式
	
	开设教学班信息
	

	申请原因（□打√）
	□增加     □停开      □更改学期

	申请理由
	

	
	

	课程更改学期
	原学期
	
	更改学期
	

	开课教学单位
意见
	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1、此表的“课程增加”指的是系统内专业培养方案有的课程。
2、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存课程开设教学单位，一份教务处留存。
